
正义说法>>>

以此案的办理为契机， 浦东新区检

察院与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在案件所在

的楔形绿地区域共同打造 “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修复示范基地和检察公益诉讼实

践示范基地”， 旨在通过案例教育引导

辖区内企业、 人民群众提高保护环境的

意识， 降低环境污染和违法风险， 并为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替代性修复打造实践

基地。

未来， 浦东新区检察院也将依托该

基地， 积极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 发挥

整改借鉴、 警示教育、 普法宣传等功能

作用， 将其打造成生态修复的典型样

板， 探索设置碳汇林、 增殖放流等专门

区域， 打造实践创新的试验田。

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强调 “完善公

益诉讼制度”， 这既是对公益诉讼检察

实践的充分肯定， 更是对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的更高期许和要求。

从青山绿水到蓝天白云， 从人民群

众的“头顶安全”“舌尖安全”到“脚下安

全”，从英烈保护到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

保护……浦东公益诉讼检察担起公共利

益的“守护人”之职，不断加大办案力度，

不断延伸案件领域，不断创新办案模式，

为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诉

求，在探索前行的路上，不曾止步。

办理一案 违法排放建筑泥浆致排水管道堵塞
2021 年 10 月， 市政公司一线养护人

员在作业中发现， 某路段排水管道内有大

量泥浆淤积， 导致管道基本丧失排水功

能。

现场检测显示， 该区域管道沉积严重

级 69 个， 中等级 32 个， 轻微级 11 个，

沉积体积 1600詄， 涉案泥浆 ph 值超标，

下水管严重堵塞， 丧失排水功能， 同时部

分泥浆流入周边河道， 引发河道污染高度

风险。

堵塞管道污染环境的行为可能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 线索移送至浦东新区检察

院， 该院即对该案进行公益诉讼立案调

查。

经调查发现， 排水管道的堵塞系个人

违法排放建筑泥浆所致。 2021 年 9 月中

旬， 某工程项目施工公司员工曹某某等人

随意将建筑泥浆倾倒至雨水井内， 最终造

成该处路段排水管道内淤泥堆积， 严重堵

塞， 丧失排水功能。

“对于建筑垃圾的处置， 有明确的法

律规定， 须取得相关处置资质， 并且须在

建筑垃圾消纳场所进行处理。” 承办检察

官说。

根据 《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规定》，

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建筑垃圾运输许可证

的运输单位中， 选择具体的承运单位。 在

办理工程施工许可前， 向工程所在地区绿

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核发处置证。

经审查， 涉案泥浆运输车辆并无渣土

（泥浆） 运输许可证。 涉案建设单位未取

得建筑泥浆处置证， 已违反上述规定， 造

成环境污染， 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浦东新区检察院发布民事公益诉讼诉

前公告后， 新区生态环境局开展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诉讼工作。 2022 年 8 月， 在浦

东新区检察院主持下， 新区生态环境局与

赔偿义务人达成磋商协议， 相关主体主动

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并采取自

行修复的方式及时修复了受损的生态环

境。

目前， 排口处治标检测值已与案发前

基本一致， 生态环境得以修复， 公共利益

得到有效保护。

“你单位应自觉强化企业防治污染的

主体意识， 从源头整改， 实现生态环境保

护、 企业绿色发展以及城市工程建设的

‘多赢共赢’。” 在检察建议公开宣告会，

检察官对涉案企业进行法治教育， 强化案

件警示力度。

“涉案公司作为总承包单位， 对工程

建筑垃圾处置未尽合理注意义务， 本案的

发生， 反映出了该企业内部环保管理机制

存在薄弱环节。” 检察官指出， 个案的背

后， 暴露出该行业环保管理存在疏漏。

经企业调研发现， 该公司存在缺乏建

筑垃圾合法处理的管理机制、 对下属实际

施工单位的监督不到位等问题。

为防范相关案件反复发生， 疏通企业

内部环保管理机制的“堵点”， 浦东新区

检察院向涉案企业制发合规建议， 提出加

强教育培训、 规范建筑垃圾处置的申报手

续、 建立工程施工事前、 事中、 事后管理

机制等可操作的建议， 督促引导企业形成

长效管理机制。

“之后会加强对分包商环保要求的管

理， 将责任落实到人， 宣传教育自查到

位， 建立长效环保监督机制。” 收到检察

建议后， 涉案企业表示将落实整改， 逐步

从环保意识加强、 环保管理机制健全、 多

方面提升风险防控能力。

在实现公益诉讼保护目的的前提下，

浦东新区检察院以合规建议的方式， 为企

业健康发展开出“法治良方”， 有力推动

了行业全面合规， 守法经营。

治理一域 修复受损生态环境为行业环保管理堵漏建制

□法治报通讯员 姚安珂

法治报记者 徐荔

井然有序的交通秩序、 鲜明的道路指示

标志保障着孩子们的平安上学路。 然而， 有

一所学校门口的道路却一度“危险重重”。 上

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制发检察建议，

以“我管” 促“都管”， 与相关职能部门通力

协作， 打通了校园门口道路安全的“任督二

脉”， 让这条小路焕发了崭新的面貌， 改善了

校园周边的路况， 确保了学生出行安全。

而这条小路的“变身” 还要从一则新闻

报道说起……

发现线索 实地走访核查事实

2022 年 9 月， 一则题为 《曝光后： 这条

内部道路的违规停车问题还没解决， 堵点在

哪里？》 的报道映入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官的眼帘， 报道中提到的这条位于某

学校门口的道路就在静安区。 静安区检察院

未成年人检察办案团队 （后简称为 “未检办

案团队”） 看到这则报道后， 第一时间对新闻

里反映的情况着手进行调查核实。

依托“检校平台”， 身为法治副校长的检

察官倪靖与相关学校取得联系， 并了解到这

条路从 2020年开始就存在严重拥堵的情况。

为了全面地了解情况， 未检办案团队承

办检察官闫巍来到学校进行现场勘察。 检察

官发现， 在学生上下学的时间段， 道路两边

随意停放车辆， 电瓶车往来频繁， 只有中间

狭窄的道路供行人通行。 学生要从路边停放

的车辆中间向外探头， 找准空档才能进入学

校， 也就是俗称的“鬼探头”， 存在严重的安

全隐患。

学校负责人表示： “接送孩子的车辆开

进来就堵住， 我们老师为了保障学生上下学

安全， 一般学生 3 点放学， 老师等到 6 点才

离校。”

同时， 学校门口的减速带已经老化， 周

边也没有按规定设置“前方学校， 减速慢行”

的交通警示标志。

根据现场发现的问题， 承办检察官立即

决定开始走访调研， 从源头开展整治， 解决

问题。

堵漏建制“三不管”变“都参与”

经过走访， 检察官了解到， 这条路原为

一小区的内部道路， 没有路名、 缺乏监管，

是所谓的“三不管” 道路。 再加上这条路位

于另两条路的交界处， 很多车辆会选择从这

里绕近道通行至另一条大路， 造成车流量增

加， 加大了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

学校门口的道路情况与孩子们的人身安

全息息相关， 交通秩序的混乱可能导致未成

年人的人身安全遭受侵害。

未检办案团队随即与负有监管职责的相

关职能部门联系， 并进行了深入沟通交流，

制发检察建议， 提出一方面要联合多个相关

部门， 搭建统一监管平台， 安排校园附近维

护秩序的人员， 做好停车管理方案， 加强对

“三不管” 道路的依法监管。

另一方面要加快对原有路面硬件设施的

改造， 更换老化的减速带， 设置学校附近的

道路警示标志， 划分出停车标志、 禁停标志，

以此缓解道路车流量大的压力。

持续跟进 “回头看” 护航上学路

检察建议的制发不是工作的终点， 而是

后续不断跟进整改， 做好“回头看” 工作的

起点。 在发出检察建议后， 未检办案团队并

未停止办案的步伐， 始终与职能部门保持联

络沟通， 定期询问改造进展。 同时， 检察官

也关注着改造工作的实际落实情况， 不定期

与校方联系， 询问改造工作是否到位。

两个月后， 未检办案团队收到了来自相

关职能部门的答复函。

在回函中， 职能部门表示通过前期的多

次走访、 商讨， 已经与相关部门明确了通道

改造方案， 搭好道路安全保障的基石。 同时，

通过组织协商， 已落实了多家单位对该条道

路的一体化管理制度， 让校园道路安全运行

在“制度轨道” 上。

未检办案团队收到了回函后不久， 承办

检察官来到学校门口开展“回头看” 工作，

发现道路面貌已经焕然一新： 门口画出了清

晰的停车线、 黄色禁停线， 孩子们上下学的

交通秩序得到了明显改善。

“从前随意停放的车辆不再一窝蜂地堵

在校门口了， 全都有序停放在停车线内， 狭

窄的行人通道也因此变宽了， 电瓶车也有地

方停了。” 在“回头看” 的过程中， 学校负责

人欣喜地向检察官介绍了学校的改变。

2022 年 11 月， 检察官了解到， 目前该

路段管理秉持着共建共治的原则， 由相关职

能部门多方统一管理， 交警、 学校、 家长共

同维护上下学交通秩序， 最大限度护卫孩子

们平安上学路。

检察建议打通安全“任督二脉”护航上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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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通讯员 施晨霞

“感谢检察院对我公司提出的建议， 切中我公司薄弱环节， 我们会承担起社会责任， 争取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日前，

在检察建议公开宣告会上， 涉案企业代表表示将自觉强化企业防治污染的主体意识， 从源头落实整改。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则以该起环境污染个案办理为切口， 找准案件背后反映的行业监管漏洞和社会治理问题， 加

强源头治理， 推动全区在建工地固废的规范处置， 并以案件推进为基础， 打造生态修复 “浦东样板”。

推动工地固废规范处置

打造生态修复典型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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